
三亚市农业农村局

关于印发《三亚市崖州中心渔港港章（试行）》的通

知

三农规〔2023〕3 号

各区人民政府、各管委会，市各有关单位：

《三亚市崖州中心渔港港章（试行）》经市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

贯彻执行。

三亚市农业农村局

2023 年 9 月 1 日

（此件主动公开）

三亚市崖州中心渔港港章（试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保障崖州中心渔港（以下简称“本渔港”）设施、渔业船舶及公

民生命财产安全，维护渔港秩序，保护渔港环境，促进海洋经济和渔业生产的发展，

推动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渔港

水域交通安全管理条例》《海南省渔港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结合本渔港实际，

制定本港章。



第二条 本港章适用于在本渔港范围内所有的船舶、车辆、设施以及从事本渔

港生产、建设、科研、经营、管理及相关活动的单位和个人。

第三条 本渔港实行港长制。崖州区政府区长担任本渔港港长，港长办公室设

在崖州区渔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港长制日常工作，并制定日常管理工作职责。

第四条 本渔港港长负责落实崖州中心渔港管理主体责任，定期召开会议研究

解决渔港管理重大问题，协调整合各方力量，组织开展渔港建设发展、综合管理、

安全生产、三防应急、生态保护、疫情防控及社会稳定等各项工作，督促各有关部

门保质保量落实相关职责任务。

第五条 崖州区政府负责严格落实属地安全管理责任。

第六条 本渔港为国家级中心渔港。市渔业行政主管部门、综合行政执法部门

负责指导渔港监管工作，崖州区渔业行政主管部门为本渔港的行政监管部门，崖州

区渔业行政主管部门依法行使监督管理职权，并对渔港水域内的海上交通安全实施

监督管理。综合行政执法部门依法查处违法违规行为，负责省内（外）市县渔船进

入渔港范围的执法检查。

发展改革、自然资源和规划、住房和城乡建设、生态环境、商务、市场监督管

理、旅游文化、应急管理、消防、供电、供水、海事、海岸警察、海警等有关部门

按照各自职责，配合做好渔港管理的相关工作。

第二章 渔港概况

第七条 本渔港范围为市人民政府核定的用地红线内的所有水域、陆域（包括

丝路之塔、交易中心、商业配套中心、冰厂、冷库、综合楼、派出所、消防站、码

头、港口路、一横路、二横路、三横路、四横路、五横路）等。

具体水域范围和陆域范围以附件 1《崖州中心渔港港址港界图》、附件 2《崖

州中心渔港海域、陆域界址点编号及坐标一览表》为准。

渔港的水域、陆域范围一经确定不得擅自变更。



第八条 一期通港航道自东防波堤前端起，至渔港口门止，共 871 米，宽度 60

米；设置水上标志 12 个，灯桩 5个。

港内航道自渔港出入口起，南往北进入航道，其位于前沿作业水域（沿码头岸

线 40m 区域）与渔船停泊区，宽度 40 米。

第九条 本渔港锚地划分为本市籍渔船停泊区、外市（县）籍渔船停泊区、外

省籍渔船停泊区、港澳台和外籍渔船停泊区。上述锚地功能区的划定，由崖州湾科

技城管理局负责组织制定并公布执行。

第十条 渔港码头划分为公务码头区（含执法船艇、渔港消防船艇等）、供冰

区、休闲渔船上落客区、应急泊位区等。上述渔港码头功能区的划定由崖州湾科技

城管理局组织三亚崖州港湾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港湾公司”）制定并公布执

行。

第三章 渔港经营

第十一条 渔港建设实行‘谁投资、谁经营、谁受益’的原则，港湾公司享有

渔港使用权、收益权及经营管理权，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及投资协议，负责本渔港

的投融资建设以及后续运营管理事宜。

港湾公司应采取措施为使用渔港的企业、渔民以及其他经营者服务，保障后勤

供给，促进渔货物流畅通。

第十二条 本渔港实行“依港养港”，港湾公司可依法收取相关费用，用于本

渔港的运营、管理和维护。具体收费类别及标准以相关部门规定及渔港委托管理约

定为准。公共服务收入不足以覆盖公益设施修复（如导助航设施、航道清淤等）及

公益管理（如港池及陆域保洁、污水处理、登船检查消防、秩序维护、公共卫生与

医疗等）的，不足部分由崖州湾科技城管理局据实向市财政局申请财政补贴，以保

证公共服务正常运转。

第四章 渔港安全管理



第十三条 崖州区政府按属地管理原则，负责对渔港安全生产工作的领导，督

促各有关部门依法履行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

第十四条 港湾公司对经营范围内的安全生产工作负责。港湾公司应加强安全

生产管理，制定安全作业操作规程，保障渔港设施、码头、道路的正常运行，制定

相应的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并报崖州区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崖州区应急管

理部门备案后，由港湾公司组织实施。

第十五条 港湾公司应结合崖州区政府出台的相应预案制定本单位的渔港防台

风预案，报崖州区政府备案后实施。防台风期间，崖州区政府牵头组织渔港防汛防

台风工作，其他各相关部门根据各自职责做好防台风工作。

第十六条 防台风期间，本渔港内船舶、车辆、单位和个人应服从崖州湾科技

城管理局、其他监管机构以及港湾公司的指挥调度；进港避风的船舶必须服从现场

管理人员的指挥，在指定的泊位有序停泊。

第十七条 综合行政执法部门负责渔港渔船安全执法检查，对违法违规渔船进

行立案查处，配合崖州湾科技城管理局调度港内渔船排列有序，确保航道畅通。

第十八条 本渔港的消防工作纳入属地消防责任制范围。崖州区政府应当落实

渔港消防工作责任制，依法负责渔港、渔排、渔船的消防安全监督管理，依法督促

渔港有关单位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和有关消防工作制度。

第十九条 船舶在渔港停泊期间，必须安排足额值班人员。当发生突发事件时，

事故现场及周边有关人员应及时发出呼救信号，向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港湾公司报

告，并采取积极有效的自救、互救措施；崖州区政府应及时组织、协调指挥救助行

动；接到相关指令的部门、单位和船舶应服从统一指挥，积极配合救助行动。

第二十条 渔船在港停泊期间禁止燃放烟花爆竹。任何单位和个人未经崖州区

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不得在渔港范围内进行明火作业及烧焊作业。严禁在渔船停



泊区域进行明火作业及烧焊作业等影响渔港及船舶安全的相关作业。经过崖州区渔

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的，可在指定码头区域进行明火作业及烧焊作业。

第二十一条 在本渔港内新建、改建、扩建各种设施，或者进行其他水上、水

下施工作业，除依照国家规定履行审批手续外，应当向崖州区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报

告，经批准并发布航行公告后，方可进行施工作业。在本渔港进行可能危及港口安

全的采掘、爆破等活动，建设单位、施工单位应当取得崖州区渔业行政主管部门许

可。崖州区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及时将许可情况及时通报海事管理机构。

第二十二条 对本渔港内影响安全航行以及有潜在危险的沉没物、漂浮物、搁

浅物等碍航物，其所有人、经营人或者管理人应在限定期间内打捞清除并在打捞清

除完毕前设置相应的警示标识，否则，由综合行政执法部门责令改正并依法处罚；

逾期未改正的，综合行政执法部门有权依法实施代履行，代履行的费用由碍航物的

所有人、经营人或者管理人承担。不能确定碍航物的所有人、经营人或者管理人的，

崖州区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应组织设置标志、打捞或者采取相应措施，发生的费用纳

入渔港管理预算。

第二十三条 渔港内陆上及水上石油成品油加油站（船）、点、车辆等供油设

施，必须具备相应的资质，符合安全管理要求。市（崖州区）商务主管部门应加强

对渔港内加油站（船）的日常监管工作，负责加油站（船）安全作业条件的审核和

成品油零售经营资格的审批；市（崖州区）商务主管部门联合市场监管部门清除无

证无照经营的黑加油站（船），严禁在渔港区域从事非法加油活动。

在渔港内装卸易燃、易爆、有毒等危险品，必须遵守国家关于危险货物管理的

规定，并事先向崖州区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申请，经批准后在指定的安全地点装

卸。

载运危险化学品的船舶需要进入渔港水域的，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港口

法（2018 修正）》第三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的相关流程进行审批。



渔港内加油站的安全监管，参照国家商务、交通、安全监管部门有关港口危险

化学品安全监督管理的要求，由崖州区相关部门根据各自职能负责。

第二十四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或损坏消防、助航、导航标志等渔港设

施；不得擅自在渔港区域内设置影响安全的设施。发现渔港设施被侵占、损坏或发

现影响渔港安全的设施，应及时向市（崖州区）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报告。造成渔港

设施损坏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擅自设置影响渔港安全的设施的，由综合行政执

法部门责令限期内拆除或清理，并依法进行处理。

第二十五条 进出渔港的船舶和个人应自觉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及相关规定，维

护渔港秩序，不得从事船舶试航、练习驾驶和水上娱乐等妨碍渔港安全的相关活动。

禁止在渔港港池、锚地、航道、避风塘等水域从事捕捞作业和养殖生产。休闲渔业

活动按照相关规定执行。

第二十六条 在渔港内从事生产经营管理活动的单位、个人及船舶，应加强安

全生产管理。严禁任何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单位、个人在本渔港区内占道摆摊；严

禁在非规定区域内晒网、补网。

第二十七条 在本渔港区内作业的机动车，应遵守国家法律法规、本港章以及

渔港相关制度，并按照本渔港规定的限速谨慎驾驶。

第二十八条 三亚市实施渔获物定点上岸制度，渔获物应在本渔港定点交易，

接受监管和检测。

第五章 渔港环境管理

第二十九条 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渔业行政主管部门、综合行政执法部门负责

本渔港水域内非军事船舶污染海洋环境的监督管理，负责保护渔业水域生态环境工

作，对渔业污染事故进行调查。



从事工程建设等活动可能导致本渔港区淤积、水文变化或者危及本渔港安全的，

渔业行政主管部门、综合行政执法部门、崖州区政府、崖州湾科技城管理局应督促

施工单位采取有效的防护措施。

第三十条 严禁向本渔港区内倾倒生活、生产、建筑垃圾，禁止排放废弃物、

油类和油类混合物及其他污水等有害物质。禁止从事可能污染本渔港水域、环境的

作业活动。禁止在本渔港内弃置废旧船舶。船舶垃圾应在船舶靠岸后定点集中存放，

交由港湾公司处理，不得排入本渔港水域。油类及油类混合物统一交由港湾公司收

集处理。

向本渔港水域弃置、排放油类、油类混合物、回填物、废弃物和其它有毒有害

物质，由综合行政执法部门依法处罚，并责令其自行清理；拒不清理的，由崖州湾

科技城管理局代为清理，清理费用由排放、弃置污染废弃物的单位和个人承担。

渔船修造等可能产生污物的单位和个人应加强管理，采取设置污染物围栏等防

护措施，及时清理，避免污染物进入本渔港水域。

第三十一条 本渔港内供油作业时，应加强看守，防止出现跑、冒、滴、漏油

等可能污染环境情况；如发生相关情况，当事人应及时采取措施清除。

第三十二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应当遵守供电部门的管理规定，做到规范安全用

电，严禁私拉乱接岸电。

第三十三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应爱护本渔港绿化及其他设施，严禁损毁本渔港

绿化设施，严禁在渔港陆域范围内随意堆放杂物或违法搭建。

第三十四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造成本渔港水域污染事故，应立即采取措施控制

和消除污染，并尽快向港湾公司报告，由综合行政执法部门依法进行调查处理。

第六章 渔业船舶管理

第三十五条 渔业船舶（含交通摆渡船）所有人或经营人对其渔业船舶安全生

产工作全面负责，船长对渔业船舶的安全生产负直接责任。



渔业船舶不得超核定航区、超抗风等级航行和作业，不得违规从事载客、载货

等非渔业活动。休闲渔业的相关活动按照相关规定执行。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综合行政执法部门对船长或直接责任人依法处罚：

（一）未经崖州区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违章装载货物且影响船舶适航性能

的；

（二）未经崖州区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违章载客的；

（三）超过核定航区航行和超过抗风等级出航的。

违章装载危险货物的，应当从重处罚。

第三十六条 渔业船舶应按照规定配备安装具有定位功能的海洋渔业安全生产

信息系统通信终端设备，并保证设备的正常运行，不得擅自关闭通信设备。

第三十七条 渔业船舶所有人或经营人不得招用未取得相应有效渔业职务船员

证书或渔业普通船员证书的人员上船工作，不得指使渔业船员违规或者冒险作业。

第三十八条 渔业船舶的所有人或经营人应当依法为渔业船员办理保险，并按

规定参加安全生产责任保险。

第三十九条 渔业船舶进出本渔港，应遵守本港章避碰规则等规定，并按崖州

区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公布的方式报告。出本渔港报告内容包括：拟出港时间、配员

情况、安全通导、救生、消防等安全装备情况、携带渔具情况等。进本渔港报告内

容包括：拟进本渔港、拟进本渔港时间、配员情况、渔获品种和数量等。因天气或

应急等特殊原因不能按规定程序报告的，应在进出本渔港后 24 小时内补办报告手

续。

非渔业船舶的进出本渔港报告，按照有关规定执行。

船舶提交进出本渔港报告后，未收到反馈信息，应主动联系崖州区渔业行政主

管部门处理；校验不合格的，应及时整改。



港湾公司负责对进出本渔港的所有渔业船舶进行统计，督促渔业船舶做好进出

本渔港报备手续，不报备的渔船及时报告崖州区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港湾公司应加

强智慧渔港管理系统的建设。

渔业船舶进出本渔港依照规定应当向崖州区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报告而未报告的，

移送综合行政执法部门责令改正并依法处罚。

第四十条 渔业船舶进出本渔港涉及出入境行为的，依照相关法律法规，持有

效证件到边检部门办理出入境手续并接受检查。

第四十一条 船舶在本渔港内航行、作业、停泊，必须按顺序进行，严禁船舶

追越、争档抢位和在航道内锚泊。装卸和补给完毕的渔业船舶应立即离开码头，如

遇特殊情况，经港湾公司同意方可延长停泊时间。应急泊位非经港湾公司允许，不

得停靠。公务船在执行应急任务时有优先通行权。

第四十二条 本渔港内的船舶、设施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综合行政执法部门、

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有权禁止其离港，或者令其停航、改航、停止作业：

（一）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法规或者规章的；

（二）处于不适航或者不适拖状态的；

（三）发生交通事故，手续未清的；

（四）未向崖州区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有关部门交付应当承担的费用，也未

提供担保的；

（五）未按规定配备、开启通讯定位等终端设备的；

（六）违反本港章有关规定行为的；

（七）崖州区渔业行政主管部门认为有其他妨害或者可能妨害海上交通及生产

安全的。

第七章 休闲渔业管理



第四十三条 崖州区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休闲渔业工作的组织领导和

统筹协调，落实促进休闲渔业发展主体管理责任。

第四十四条 崖州区政府应当落实属地安全管理责任，建立休闲渔业突发事件

救助机制，制定休闲渔业重大事故应急处置预案，督促各相关管理部门实行安全管

理联动协调机制，统筹协调休闲渔业行政执法工作。

第八章 交通事故处理

第四十五条 渔业船舶之间发生交通事故，当事人应当及时向市（崖州区）渔

业行政主管部门、应急管理部门报告，并接受调查处理。

第四十六条 因本渔港水域内发生的船舶交通事故引起的民事纠纷，视情节双

方当事人可以协商处理，也可以向崖州区渔业行政主管部门申请调解处理，调解不

成或者不愿意调解的，当事人可向有管辖权的法院起诉。

本渔港内的渔业船舶、设施发生事故，对海上交通安全造成或者可能造成危害，

市（崖州区）渔业行政主管部门、综合行政执法部门依法对其采取强制性处置措施。

第九章 附则

第四十七条 发生公共卫生突发事件时，参照《崖州区人民政府突发公共事件

总体应急预案》，做好本渔港内应急救援工作。传染病的防治依据省、市、崖州区

相应防疫政策，由崖州区政府、港湾公司在职责范围内做好相应防治工作。

第四十八条 对违反本港章的，由各职能部门按其性质，依法予以处理；情节

严重、涉嫌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九条 本港章由市渔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解释。

第五十条 本港章未规定的事项，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章制度执行。

第五十一条 本港章自 2023 年 10 月 1 日起施行，有效期至 2026 年 9 月 30 日。



附件 1

崖州中心渔港港址港界图



附件 2

崖州中心渔港海域、陆域界址点编号及坐标一览
表

海域界址点编号及坐标（北纬｜东经）

编号 纬度 经度 编号 纬度 经度

1 18°20′37.031″ 109°06′57.041″ 61 18°21′41.851″ 109°07′25.229″

2 18°20′35.591″ 109°06′58.442″ 62 18°21′37.247″ 109°07′22.792″

3 18°20′35.236″ 109°07′01.843″ 63 18°21′36.909″ 109°07′23.428″

4 18°20′34.836″ 109°07′02.923″ 64 18°21′34.863″ 109°07′22.679″

5 18°20′38.538″ 109°07′12.690″ 65 18°21′35.198″ 109°07′21.708″

6 18°20′39.373″ 109°07′14.674″ 66 18°21′24.214″ 109°07′15.896″

7 18°20′40.552″ 109°07′16.929″ 67 18°21′19.983″ 109°07′13.657″

8 18°20′45.398″ 109°07′25.289″ 68 18°21′17.364″ 109°07′12.271″

9 18°20′45.553″ 109°07′25.082″ 69 18°21′16.147″ 109°07′13.462″

10 18°20′45.707″ 109°07′24.945″ 70 18°21′15.666″ 109°07′13.673″

11 18°20′46.397″ 109°07′24.343″ 71 18°21′14.603″ 109°07′14.964″



12 18°20′46.652″ 109°07′23.962″ 72 18°21′14.908″ 109°07′15.438″

13 18°20′47.689″ 109°07′24.383″ 73 18°21′14.299″ 109°07′16.137″

14 18°20′47.898″ 109°07′24.624″ 74 18°21′13.762″ 109°07′16.175″

15 18°20′47.798″ 109°07′24.977″ 75 18°21′13.118″ 109°07′17.067″

16 18°20′47.441″ 109°07′25.387″ 76 18°21′12.421″ 109°07′17.873″

17 18°20′47.057″ 109°07′25.715″ 77 18°21′11.412″ 109°07′18.878″

18 18°20′46.905″ 109°07′26.041″ 78 18°21′09.973″ 109°07′18.444″

19 18°20′46.523″ 109°07′26.532″ 79 18°21′08.555″ 109°07′17.922″

20 18°20′46.209″ 109°07′26.689″ 80 18°21′06.333″ 109°07′16.923″

21 18°20′48.187″ 109°07′30.101″ 81 18°21′07.041″ 109°07′16.058″

22 18°20′49.021″ 109°07′29.571″ 82 18°21′05.564″ 109°07′15.375″

23 18°21′03.930″ 109°07′55.295″ 83 18°21′04.991″ 109°07′16.280″

24 18°21′03.933″ 109°07′57.056″ 84 18°21′04.423″ 109°07′15.393″

25 18°21′02.545″ 109°07′57.881″ 85 18°21′03.299″ 109°07′14.627″

26 18°21′19.736″ 109°07′57.820″ 86 18°21′03.254″ 109°07′14.600″

27 18°21′14.447″ 109°07′53.941″ 87 18°21′03.099″ 109°07′14.542″



28 18°21′10.394″ 109°07′47.613″ 88 18°21′02.778″ 109°07′14.657″

29 18°21′06.110″ 109°07′40.901″ 89 18°21′02.490″ 109°07′14.969″

30 18°21′03.777″ 109°07′37.258″ 90 18°21′02.184″ 109°07′14.629″

31 18°21′04.916″ 109°07′29.776″ 91 18°21′01.802″ 109°07′14.324″

32 18°21′04.813″ 109°07′29.620″ 92 18°21′01.294″ 109°07′14.014″

33 18°21′04.223″ 109°07′28.935″ 93 18°21′00.873″ 109°07′13.804″

34 18°21′03.714″ 109°07′28.837″ 94 18°21′00.684″ 109°07′13.634″

35 18°21′03.393″ 109°07′28.374″ 95 18°20′59.875″ 109°07′14.487″

36 18°21′04.307″ 109°07′27.889″ 96 18°20′59.012″ 109°07′13.854″

37 18°21′05.473″ 109°07′26.992″ 97 18°20′58.791″ 109°07′13.815″

38 18°21′05.732″ 109°07′27.306″ 98 18°20′58.802″ 109°07′13.700″

39 18°21′06.173″ 109°07′27.134″ 99 18°20′58.288″ 109°07′13.323″

40 18°21′07.425″ 109°07′26.198″ 100 18°20′58.200″ 109°07′13.415″

41 18°21′08.155″ 109°07′27.211″ 101 18°20′58.100″ 109°07′13.495″

42 18°21′09.304″ 109°07′27.870″ 102 18°20′57.989″ 109°07′13.430″

43 18°21′09.328″ 109°07′27.937″ 103 18°20′57.787″ 109°07′13.276″



44 18°21′26.854″ 109°07′27.474″ 104 18°20′57.755″ 109°07′13.269″

45 18°21′27.097″ 109°07′27.501″ 105 18°20′57.862″ 109°07′13.010″

46 18°21′27.334″ 109°07′26.332″ 106 18°20′39.266″ 109°07′59.366″

47 18°21′27.549″ 109°07′25.999″ 107 18°20′35.885″ 109°07′01.818″

48 18°21′29.552″ 109°07′26.316″ 108 18°20′36.346″ 109°07′02.297″

49 18°21′30.446″ 109°07′26.678″ 109 18°20′40.049″ 109°07′12.065″

50 18°21′30.788″ 109°07′27.095″ 110 18°20′40.810″ 109°07′13.873″

51 18°21′31.201″ 109°07′27.108″ 111 18°20′41.941″ 109°07′16.048″

52 18°21′31.587″ 109°07′27.278″ 112 18°20′46.586″ 109°07′24.061″

53 18°21′31.470″ 109°07′27.984″ 113 18°20′47.005″ 109°07′28.062″

54 18°21′42.384″ 109°07′29.190″ 114 18°20′51.916″ 109°07′22.883″

55 18°21′45.310″ 109°07′31.597″ 115 18°20′51.894″ 109°07′21.118″

56 18°21′45.573″ 109°07′29.691″ 116 18°20′53.090″ 109°07′24.276″

57 18°21′45.881″ 109°07′27.809″ 117 18°20′58.417″ 109°07′18.684″

58 18°21′45.399″ 109°07′27.385″ 118 18°20′58.355″ 109°07′17.304″

59 18°21′45.356″ 109°07′27.083″ 119 18°20′57.333″ 109°07′17.214″



60 18°21′44.300″ 109°07′26.527″

陆域界址点编号及坐标（北纬｜东经）

编号 纬度 经度 编号 纬度 经度

1 18°21′47.435676″ 109°07′21.047092″ 20 18°21′04.738977″ 109°07′15.676613″

2 18°21′48.534992″ 109°07′21.653522″ 21 18°21′02.211206″ 109°07′14.477689″

3 18°21′48.415103″ 109°07′22.093124″ 22 18°21′00.472761″ 109°07′13.439918″

4 18°21′48.126543″ 109°07′23.244562″ 23 18°20′59.102331″ 109°07′12.256676″

5 18°21′47.744214″ 109°07′24.896878″ 24 18°20′58.753458″ 109°07′12.329156″

6 18°21′47.350774″ 109°07′26.821018″ 25 18°20′57.859286″ 109°07′11.061201″

7 18°21′47.125644″ 109°07′28.039455″ 26 18°21′05.803731″ 109°07′05.682821″

8 18°21′46.574408″ 109°07′27.909183″ 27 18°21′08.145292″ 109°07′04.400062″

9 18°21′46.421816″ 109°07′27.590437″ 28 18°21′11.274037″ 109°07′01.101593″

10 18°21′46.152771″ 109°07′27.390620″ 29 18°21′17.347646″ 109°06′54.013999″

11 18°21′45.528269″ 109°07′27.175918″ 30 18°21′20.553365″ 109°06′57.609174″

12 18°21′17.362991″ 109°07′12.271189″ 31 18°21′24.992581″ 109°07′02.587860″



13 18°21′16.146380″ 109°07′13.461147″ 32 18°21′24.798907″ 109°07′03.662681″

14 18°21′15.958227″ 109°07′13.403703″ 33 18°21′21.603874″ 109°07′06.869871″

15 18°21′12.761878″ 109°07′16.670870″ 34 18°21′22.246698″ 109°07′07.721265″

16 18°21′11.350835″ 109°07′18.842530″ 35 18°21′25.117414″ 109°07′09.240673″

17 18°21′07.126580″ 109°07′17.349078″ 36 18°21′32.570619″ 109°07′13.184331″

18 18°21′07.080365″ 109°07′16.279268″ 37 18°21′42.805917″ 109°07′18.601332″

19 18°21′06.157089″ 109°07′15.642855″ 38 18°21′44.155878″ 109°07′19.298505″


